
學務課指五 2-00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務處 

社團服務績優學生獎學金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1.目的：針對校內清寒學生，使其儘速了解本校清寒獎學金申請流程。 

2.依據：本校社團服務績優學生獎學金要點。 

3.範圍：本校日間部清寒學生。 

4.權責：詳如 5作業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http://osa.web2.ncut.edu.tw/ezfiles/3/1003/img/493/aa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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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應備文件： 

1.推薦表 
2.學生證影印本 
3.前一學年成績單 
4.社團成員證明 
5.優良事績有關資料。 
6.自動劃撥轉帳申請單及
學生本人金融機關存摺
封面影印本。  

 
 
 
 
 
 
 
 
 
會議應備資料: 
1.場地借用單。 
2.開會通知單。 
3.簽到單。 
4.會議資料:獎學金申請名
冊。 

5.獎學金申請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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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申請期限：  

           第一學期:開學日至 10/31申請辦理。 

5-2、申請資格： 

1.本獎學金以本校在校學生(不含已畢業學生及延長修業者)在社團或學生自

治團體擔任幹部四年制學生應滿一年(含)、二年制學生應滿半年(含)以上

(採計期間至申請當年 10 月 31 日止)。並在社團或學生自治團體表現優異

之學生為獎勵對象。 

2.申請資格：前學年學業平均成績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並至少

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採計期間為前一學年)： 

(1)代表學校社團協助學校、社區、政府服務或參加公益活動 2 次(含)以上，

為校爭光，榮獲好評者。 

(2)推動學校社團業務績效卓著者：至少曾擔任 1 項(含)活動(不含校外競賽)

以上之總負責人。 

(3)代表學校社團參加國際或全國性比賽成績優良，獲頒個人獎者；獲團體

獎者以獎勵該活動之總負責人為原則。 

(4)代表學校社團參加校外比賽、活動成績優良，獲頒個人獎者；獲團體獎

者以獎勵該活動之總負責人為原則。 

(5)參加校內社團評鑑成績列優等或各性質社團前二名以之績優社團幹部。 

5-3、應準備文件： 

1.推薦表 

2.學生證影印本 

3.前一學年成績單 

4.社團成員證明 

5.優良事績有關資料。 

6.自動劃撥轉帳申請單及學生本人金融機關存摺封面影印本。 

5-4、初審:由課指組審核。 

5-5、召開社團服務績優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議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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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社團服務績優獎學金評審委員」成員：由校長核派就學獎補助金管理委員

會評審委員五人，組成社團服務績優學生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 

5-5-2 應備資料: 

1.場地借用單。 

2.開會通知單。 

3.簽到單。 

4.會議資料:獎學金申請名冊。 

5.獎學金申請表件。 

5-6、課指組函發會議紀錄及簽陳印領清冊： 

印領清冊會辦：由學務處→總務處出納組→主計室→校長決行。 

 6.控制重點：風險分布 1 

6-1、檢視申請表資料及相關附件是否完整，依時限辦理申請作業及召開審查會議。 

6-2、執行獎補助金核銷過程是否與規定相符、核銷內容是否正確。 

6-3、於審查及核銷期間，遇有重大事項時，立即陳報。 

 

  

 


